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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

州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普路通”）为满足经营发展的

资金需求，拟与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绿色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省

智都绿色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都保理”）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保理融资额度（可循环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 万元（含本数），保理业务

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每笔保理业务期限以单

项保理合同约定期限为准。 

2、关联关系说明 

广州普路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智都保理为公司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智都保理为公司关联法人，上述

保理业务构成关联交易。 

3、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30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联董事宋海纲、胡仲亮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的额度在董

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说明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东省智都绿色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仲亮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KTU898 

成立日期 2017 年 03 月 24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迎宾大道 163 号高晟广场 3 期 2 幢

16楼 

经营范围 商业保理业务 

2、股权结构 

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绿色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持有智都保理 100%股权。 

3、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 

2024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

计） 

资产总额 133,324,956.47 164,206,004.48 

负债总额 11,689,884.48 39,898,815.85 

净资产 121,635,071.99 124,307,188.63 

项目 2023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4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403,195.98 5,982,991.52 

利润总额 718,628.70 3,699,151.68 

净利润 538,971.53 2,774,274.92 

4、关联关系 

智都保理为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绿色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

董事胡仲亮先生担任智都保理执行董事。 

5、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经查询，智都保理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1、保理业务标的：广州普路通依照基础商务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后，应收取

而尚未收取的应收账款。 

2、业务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每笔保理业务

期限以单项保理合同约定期限为准。 

3、保理融资额度：保理融资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 万元（含本数），

额度可循环使用。 

4、保理方式：应收账款债权无追索权保理方式或应收账款债权有追索权保

理方式，具体以每笔保理业务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5、保理融资利息：根据市场费率水平由双方协商确定，不高于市场平均水

平。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具体由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

参照市场平均价格水平协商确定利率及手续费率。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是为了加速公司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应收账款管理成本，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及经营性现金流状况，有利于公司业

务的发展，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交易定价根据市场定价原则确定，定价依据与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

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智都保理未发生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保理业务有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应收账款管理成本，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上述

相关事项，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八、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符合公司目前的经营实

际情况，有利于加快公司的资金周转，提高资金利用率，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7 月 30 日 

 


